合作经营管理集装箱货运和道路运输业务协议
甲方：深圳市捷宏达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         电话：0755-25282587
乙方：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电话：                      现住地址：深圳市盐田区
为了适应深圳及珠三角地区贸易发展的需要，配套深圳港集装箱货物运输业务的不断发展，双方同意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以及深圳市、区、政府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合作经营管理方式共同发展深圳各港至广东省的集装箱拖运和道路运输业务。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一致签定本合同，具体条款如下：

第1条  合作管理方式 
1、 乙方提供车辆的各种合法营运手续、车辆的营牌证以及车辆牌证费税；甲方提供车辆保险、养路费等代收代缴及管理。

2、 乙方自行负责此台车的经营和运作，并完全承担经营中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3、 乙方属自购车者，提供的车辆及拖架所有权属乙方所有；其车辆型号为：                 解      车牌号为：       发动机号：     车架号：，拖架号：        拖架型号：    车架号：
第2条  合作管理期限、经营范围

1、 经营范围：经营深圳各港口至广东省各地区的集装箱运输和道路运输业务。

第3条 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1、 甲方的权利和责任：

1、 传达政府，各主管部门各时期的运管、安全文件与要求，督促、检查、落实各项工作，对乙方聘用的司机行使监督管理权。

2、 负责协助乙方办理有关证件和批文，领取车辆牌照及它相关证件，各种规费的代收代缴工作，并负责代办乙方车辆、人员（驾驶员）社保、保险的购买和有关证件的审验、换证（费用由乙方支付）。
3、 由甲方统一购买保险的车辆，甲方应协助乙方处理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索赔、事故车辆维修的安排及养路费的报停手续。

4、 因甲方的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各项规费购买和证件审验、换证手续，造成经济损失责任由甲方负责。

5、 甲方建立健全乙方车辆、驾驶员的档案及事故车辆的资料、保险索赔单证等档案。

6、 甲方为乙方代收代缴的各种规费，只有当乙方将相关款项现金交付给 甲方之后，甲方才为乙方代收代缴，即收即办，否则产生的相应后果以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7、 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如有损甲方的利益和声誉的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并依法追究其有关责任。
8. 甲方为乙方提柜充足运输货源(月产值2万5以上)结帐时间做完过后的2月底结帐,并代垫出车油资(在指定地点加油)所垫付的油资在当月运费中扣除.
8、 合同期间，乙方如违法犯罪，违反有关部门的管理规定、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及甲方管理规章制度，甲方有权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和甲方管理规章制度对乙方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或严重损害甲方权利者，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法律、经济责任。
2、 乙方的权利和责任

1、 乙方提供的车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营运要求并交清车辆营运所需的一切费用；

2、 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以及甲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3、 乙方应认真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所聘请的司机等工作人员由乙方自行管理和发放工资，并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从业人员的社保、保险。

4、 乙方所聘请的司机必须配合甲方的管理人员的工作，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的安排。若乙方所聘请的司机不配合甲方管理人员的工作，经警告后屡教不改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司机。

5、 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调度安排工作。留意甲方高度布置的有关事项，若无理拒绝调度安排出车，一经核实，每次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如故意为难客户，不配合客户安排工作，被客户投诉，经甲方核实，每次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6、 在合同期间，乙方必须无条件跟随甲方，由甲方提供货源（单）。若甲方当天未能提供足够的货源时，乙方须在甲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从外面接单。

7、 乙方提供的车辆必须按甲方的要求统一标有甲方（深圳市捷宏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品牌、标志才能投入营运。
8、 合同期间，乙方须向甲方交纳合作经营管理费每台车每月人民币捌佰元正（￥800元）；如有变动，衣当时甲方相关规定办理。
9、 乙方车辆营业收入的税收按国家税务部门规定自行办理；乙方经营中的各项保险（车险、货物险、从业人员各项保险等）由乙方自行负责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但乙方车辆在投保第三者责任险时，其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累加的保险额度应至少大于或等于人民币一壹佰万元，否则甲方有权利单方面无条件解除本合同。

10、 乙方须在每月25日前支付给甲方下月由甲方代收代缴的规费、税金等应交款项，否则甲方有权不为乙方代缴，由其自行办理。乙方不按时缴纳各项规费而造成停运等以及造成其它对外损失的后果全部由乙方负责。
11、 乙方车辆有关的牌证审验由甲方办理，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天内交齐有关手续由甲方统一办理，其费用由乙方支付；因乙方手续不齐全、逾期失效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

12、 乙方车辆的转让以及经营类型的转变，须提前30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办理相应的合同终止、清算和变更手续；否则，仍按本合同条款执行，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负责（不办理过户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

13、 乙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甲方在处理事故过程中的费用包括其事故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及间接损失均由乙方支付；事故当事人及乙方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必须随到听候主管部门处理，否则造成的后果自负。
14、 乙方在合同期内违反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及诸如“走私货物”、“贩毒”、“赌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和货物遗失等其它事故的，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造成甲方经济损失，乙方又不承担其经济赔尝责任时（包括对外派货物承运单的运费），甲方有权直接将乙方车辆进行折价拍卖，所得的款项用于支付上述应付的费用，乙方不得异议；不足抵偿的，甲方享有追索权。
15、 在合同期间，乙方应交应付给甲方的各类款项，乙方若延迟支付，除有特别规定外甲方有权按乙方所欠交数额每日收取3%的滞纳金并追究其经济责任。

第4条 违约责任

在履行合同期间内，甲乙双方必须遵循合同的各项条款，执行各方的权利及义务，如甲方违约终止合同，将赔偿乙方经济损失人民币伍仟元正；如乙方违约终止合同，支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伍仟元正。

第5条 其它

1、 在合同期间内，如遇国家政策调控及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时，甲乙双方应无条件终止合同。

2、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发生争执应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可到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在合同期间内，如国家政策调控等收费发生变化时，甲乙双方应按新的有关收费标准进行缴纳；如有一方不按新的收费标准实施，另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追回赔。

第6条 附件

1、 甲方相关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为本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其它未尽事宜，依《补充协议书》。
注：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签名印手印）：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签约地址：                           签约日期：200  年  月  日

